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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2  

1.擬訂個案服務計畫： 

(1)聯繫家屬(召開家屬協

調會議)。 

(2)協助個案申請福利身

分。 

(3)連結資源提供個案協

助。 

2.以6個月為原則，屆期經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評

估仍有安置必要者，得

延長安置。 

3.補助個案安置費用。 

○1  

1.依個案身心狀況與實際需

求媒合安置機構。 

2.以公立或公設民營機構為

優先。 

3.得以公文函請機構提供安

置服務。 

4.安置機構類型包含：護理

之家、長期照顧機構、老

人福利機構、身心障礙福

利機構等。 

醫院/社區/民眾或

其他單位通報進案 

訪視評估個案 

機構安置需求 

○1媒合機構進行安置 

○2提供安置服務 

○5個案轉為

公費安置 

(持續追蹤

輔導) 

○3 個案返

回社區 

(持續追蹤

輔導) 

○4個案返家 

(持續追蹤

輔導) 

有 

無 依個案需求提

供/轉介服務

資源 

注意事項說明 處理流程 

○3  

安置一段期間後，個案恢

復生活自理能力，協助返

回社區生活。 

○4  

安置一段期間後，個案

家屬可接手處理，協助

個案返家。 

○5  

個案取得福利身分後，

協助轉為公費安置。 


